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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快沁源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项目建设步伐，加强资金的统筹安排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和完善资金投资管理机制，增强资源配置的规范化和科学化，真正实现集中连片统筹规划，形成部门合力，整体推进水域岸线并治，建设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美乡村，增强广大农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促进沁源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全面协调发展，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部署，根据水利部、财政部《关于开展2022年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的通知》(办规计〔2021〕260号)及山西省水利厅、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2年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晋水规计函〔2021〕257号)文件要求，以建成美丽田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目标，以沁源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为重点，以各级财政资金为引导，筹措各渠道、各层次、各方面资金用于沁源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拓宽沁源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投入渠道，统筹安排，集中使用，逐步建立资金使用科学、资金投入机制完善、资金监管严密高效的资金管理体制，确保沁源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合理布局、集中连片、规模建设、整体推进。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集中财力、优化结构的原则。筹措优化各类支农资金，发挥项目资金的集聚效应，优化投资结构，集中支持对农村经济起带动作用的重点项目。
（二）坚持突出重点、稳步实施的原则。围绕沁源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集中投入、连续投入，做到投资一片、建设一片、发挥效益一片，充分发挥筹措资金的集约效应。
（三）坚持机制创新、效益为上的原则。坚持上级扶持政策不变、项目单位资金管理权限不变、资金安排渠道不变、资金监督方式不变，实行项目相对集中，综合配套使用，提高资金整体效益。
（四）坚持政府指导、部门配合的原则。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指导，明确工作目标和资金投入重点，相关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合理配置项目资金，保证政府确定目标的有效实施。
三、资金筹措办法
（一）资金筹措依据。根据水利部、财政部《关于开展2022年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办规计〔2021〕260号）及山西省水利厅、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2年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晋水规计函〔2021〕257号)文件精神，沁源县进行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规划资金筹措。
（二）资金筹措范围。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优势互补、形成合力”的原则，对全县各级各部门涉及项目规划内的所有性质相近、使用范围相近的沁源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资金进行统一筹措。
（三）资金筹措方式。按照“统筹规划、集中投入、注重效益、突出重点”的原则，财政、水利部门要加大协调力度，积极归并性质相近、使用范围相近的资金用于沁源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统筹安排，突出重点，集中用于配套项目建设。强化规划的约束作用，制定切实可行的资金筹措计划，增强统筹使用沁源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资金的能力。
（四）资金筹措的目标。经过两年的建设，基本完成沁源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项目的配套建设任务，初步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美乡村。
四、资金筹措组织领导及部门职责
（一）组织领导机构
为确保沁源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项目顺利实施，经研究，决定成立项目资金筹措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上官瑞平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副组长：张中武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张  龙  县财政局局长
刘金虎  县水利局局长
        胡庆杰  县发改和科技局局长
        王银刚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郭永强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韩志强  市生态环境局沁源分局局长
        贺奇伟  县住建局局长
        王东钢  县交通局局长
        秦李璐  县文旅局局长
        暴潞萍  县乡村振兴局局长
        孙海源  县应急局局长
领导小组职责：研究制定资金筹措方案，督促相关部门适时开展项目建设，确保资金跟着沁源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项目走；打造项目平台，研究制定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保证资金到位；负责项目资金的检查、验收等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协调会，及时协调相关涉农部门水利资金筹措工作，为沁源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项目资金筹措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财政局，办公室主任由张龙同志兼任。
（二）部门工作职责
县财政局：落实财政内部协调机制，负责资金筹措的协调工作，确保筹措资金到位，并加强对筹措资金的监督管理。
县水利局：牵头实施沁源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项目，负责工程建后运行规章制度制定;联合财政、发改等部门确保争取上级专项资金重点用于项目区。
县发改和科技局：负责协调涉农部门编报项目区内的水利规划项目上报申报工作，并监督管理项目实施。
县自然资源局：负责项目区内土地整理项目落实。
县住建局：负责项目区内相关示范园的落实。
市生态环境局沁源分局：解决项目区内面源污染问题，配套实施项目。
五、保障措施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从全县水利工作的大局出发，充分认识推进沁源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项目建设资金筹措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思想统一到政府这一重大决策上来，高度重视，顾全大局，主动参与，狠抓落实，以实际行动推进全县资金筹措工作顺利开展。
（二）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县资金筹措领导成员单位要明确各自职责，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制定筹措工作议事规则，逐步建立和完善财政部门以管理资金为主、水利及其他部门以项目建设管理为主、审计、监察部门以监督为主的良性互动、充分结合的筹措工作机制，为资金筹措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强有力保障。
（三）强化宣传，营造氛围。要采取不同形式，积极宣传沁源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项目资金筹措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营造浓厚的工作氛围，推动沁源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项目资金筹措扎实有效开展。
（四）严肃纪律，追究责任。沁源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 建设项目资金筹措工作，涉及面广，是关系全县农村水利基础 设施建设的大事，各涉农部门要严格按照项目规划实施，确保专款专用，必须接受审计、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不得借资金筹措之名平调、借用、挪用或转移支农资金，严防筹措资金挪 作他用。对在资金筹措中挤占、挪用或不按规定使用项目资金，擅自调整变更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实施进度严重滞后者，县政府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对严重违法违纪的，根据相关规定追 究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